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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感知如何可能 ?米

[摘 要]推测他人心理状态与知觉自我具有内在的联系,借助 自动的、无意识的模

仿,我们可能直接体验到他人的内心状态,这得益于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相似的神经通

路。这一发现揭示了感知他人动作意图的关联机制。本文在分析由此带来的启示的同时,通

过因果性考察谨慎指出,(神经)相关性并未提供关于他心理解的完备解释,并且它们仅仅

在最低限度发挥作用。文章由此进一步探讨了他心知识的知识论特征,即作为一种具有私人

性质的知识,他心经验能够通过公共的表达方式以及对各自心灵状态性质的描述,达成相对

一致的体认和交流。然而,从根本上读懂他心又是不可能的,因为意识经验存在于其严格意

义下的拥有者,经验主体内部呈现出来的独特的感受质无法从第三人称角度得到测量。就此

而言,所谓的感知他心不是寻求对他人行动方式的因果性说明,而是阅读他人特定情境中的

意义表达。

[关键词]他心感知 因果性 经验 主体  [中图分类号]B15

我们如何领会他人的想法?我们能否认识自己以外的他人的内心状态?如果能认识,其依据和途

径是什么?这样的知识又具有什么性质?我们不怀疑正在思考着的自己的思想和经验,而对于他人 ,

尽管我们可以观察到他的行为,从而推断出他的心理,可是我们怎样为这种心理一行为推论做出合理

辩护?几百年来,哲学家们依赖于内省给出了种种解决方案,内省在他们那个时代的心灵研究中被用

来发现证据和反驳猜想;而如今我们的条件优越了许多,神经科学的研究进展已经揭示出一些隐藏在

人类思想和情感背后的脑部活动过程,这为我们考察心智的有关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 、感知他人与知觉 自我

当一个人觉察和认识到另一个人的内在状态 (知觉、意图和思想等)时 ,我们常常会说,他的

感受达到了与他人的感受相匹配的程度。这样的推论能够被他人的经验所证实。但是,每个人的经验

只有他自己才拥有,对于那些不能直接进入的心理状态,我们可以提取的只是它们表现出来的言语和

非言语线索。而在现实世界中,我们不会指望别人会说出他的全部想法。事实上,当人们试图掩藏他

们的心理状态时,注意他们的非言语线索而不是言语线索,也许是一种最佳策略。研究发现,语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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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缺陷者比那些没有语言缺陷的人更擅长察觉出某人正在撒谎。对方眼睛注视的方向能为我们提供关

于他注意状态的重要信息,尤其是当人们的言语与心理状态不相符时。而颞上沟的细胞有助于我们做

出区别——它们中的一部分只对头部方位产生反应 ,另一部分则只对注视方向做出反应。 (%1phmy,

p。 5Q9)尽管头部方位与注视方向常常是一致的,但是区分这两者的能力使我们有可能识别他人的外

在行为与内在意图是否匹配,由此开启了利用这些线索来推测他人心理状态的大门。

另一些研究发现,人们在猜测别人对他们自己的行为持何种信念时,是以他本人的选择和对自己

人格特质的概括为参照的;相反,对他人其他方面的判断却依赖于对生活中具体事件的记忆。这就是

说,对他心的知觉与自我知觉发生了关联。一项 fWlRI实验表明,知觉一个与自己相似的人和知觉自

我均会引起内侧前额叶某个区域激活,但知觉不相似的人则不会产生激活。(Mitche11,etc,,pp.655-

663)还有一种情形是,我们可能贮存了关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生活中特别人物的非常丰富的和情绪性

的信息。实验证实,知觉自我和知觉自己的情侣均引起了内侧前额叶某一区域的激活。(饥“ner,

etc.,pp.7叨 -814)这个效应并不是由知觉到情侣和自己之间的相似性引起的,而可能代表了关于情

侣和关于我们自己的贮存信`崽在复杂程度或情绪方面的共性。

不论哪一种情况,同一个脑区参与两个过程,有可能表示一个共用的心理功能可以完成两种类型

的任务。内侧前额叶参与两种知觉的现象提示我们,这一脑区对于思考自我和他人都是重要的。对他

人的知觉需要自我知觉参与:对于某个我们还不太认识但又看起来相似的人,我们会利用我们自己的

心理状态来理解这个人;而当我们拥有关于我们自己和与我们亲近的人的非常丰富的信息存储时,这

些过程也可能联系起来。我们使用非言语线索 (如表情和眼睛注视)来收集关于这些心理状态的信

息,然后表征这些抽象的信息,并利用它们来形成关于这个人可能在想什么的印象。

如此说来,对他人的知觉与自我知觉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人们有可能依靠自我知觉的某些特征

来推测他人的心理。这一结论支持了模仿理论 (s汕u1哎ic,n由eo叩 ),即他心的理解是以推己及人的能

力为基础的——通过想象自己处于别人的位置来推测对方的心理。人类天生就拥有模仿能力,我们不

仅知道他人有着与我们不同的欲望、意图、信念等精神状态,而且能够大体准确地对他人有着什么样

的精神状态形成理论。(Go1dman,pp。 410-412)模仿理论假设,由于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到别人的心

智,人类先天能够以类推方式假定其他人拥有与自己类似的心智,并根据这个假设揣测他人的意向、

反应与行动或通过想象把自己置于被模拟者所处的情境,体验他人的心理感受。

模仿为我们提供了通向他者个人精神世界的人口。我们不只是模仿四肢的动作,也会模仿脸部的

细微表情 ,并且,这种脸部的模仿使我们有不同的感觉:如果看到一张笑脸,我们也会感觉开心;看

到一张充满憎恶表情的面孔,我们会感觉厌恶。通过这种在感知和行动之间的转译能力,即使是个人

情感,也会不经意地被分享。不过,这种模仿只针对生命体,而对非生命体产生印象的反应却未显示

出与内侧前额叶皮质相关。(Mitck11,etc。 ,pp.7夕 -%2)大脑有专门的神经回路识别生物运动和无

生命物体的运动,还有专门的回路用来识别面孔和面部运动,使得我们明白自己与其他同类相像。这

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只模仿人的行为,却不会去模仿物体。

但是,模仿又是怎样在我们内心创造出他人的内心状态呢?上世纪末起 ,多位科学家通过颅磁刺

激和正电子断层扫描发现,包括人类在内的灵长类动物大脑的“ 区有一种神经元,在执行一个动作

和知觉到他人执行同一个动作时都会被激活。这些神经元像镜子一样映射他人的动作,所以被称为

阝镜像神经元
”
。我们对他人动作的理解似乎依赖于在我们自己产生这个运动时也参与的神经结构活

动。由于这一对应关系,镜像系统被用来描述同时参与动作理解的神经网络,它提供了一种通过在我

们自己的身体上模仿他人的内心状态而支持我们与他人共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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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镜像和共鸣也出现在疼痛和情绪中。对情绪的知觉会激发那些在情绪的产生中发挥关键作用

的神经机制 ,而且在模仿以及观察各种情绪的面部表达时许多相同的脑区也都会被激活。研究表明 ,

经历生理上的恶心和厌恶情绪均激活脑岛中一个相似的区域,并且二者发生的强度均与脑岛激活量呈

现相关。(Wicker,pp。 655-弱4)“痛
”

觉实验得到的结果提供了同样的支持 :我们亲身感受一种情

绪,与我们观察到别人正在发生的同一种情绪 ,二者所激活的神经模式一致。

需要指出,镜像神经元不是只对动作的当下现实作出反应——即便在缺少视觉信 `惠 ,例如只有声

音或想象时,镜像神经元仍然发生活化 ,传达该动作的意义。镜像神经元机制把单纯的动作与语义网

络相连,使得我们迅速而直接地了解他人的动作。同样地 ,对情绪的感觉也可以直接投射到镜像神经

元。这种共享的神经机制使得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似乎产生了直接的经验交流。

二 、经验的直接投射

我们通过观察他人的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听他说出有意义的语言,读他写下的文字等,就可以

知道对方有哪些心理状态,有哪些想法、意图和欲求。这是因为关于他人心智的知识是建立在
“
心

理一行为
”

的因果推论之上。这个推论用到了心理因果原则:如果某生物表现了行为 B,那么心理状

态 S也在发生,而且这种因果关系具有规律性与普遍性。也就是说在每个人自己那里,如果观察心理

一行为的普遍归纳确实是正确的,如果其他人与我的行为也相似,那么通过与我的类比,这些归纳对

于他们也是正确的;并且通过它们,我将有理由得出关于具体个人心理状态的具体推论。

使用心理因果推论的首要条件是心理因果定律的建立,心理因果定律的建立有两种途径:(1)通过

对于视觉、推想、语言习得以及各种认知机制的科学研究,建立心理现象的普遍规律;(2)通过对
“
心

理一行为
”

因果关系的观察,经由归纳而建立起心理现象与个体行为之间的规律。后者构成了我们日常

生活的常识,普通民众进行心理因果推论,所依据的就是由这些常识建立的心理因果律。
“
心理一行为

”
的因果推论以及心理因果原则是大多数人都接受的。但是,有什么理由认为,任

何两个人只要具有相同或类似的心理状态,就会产生相同的或者类似的行为呢?事实上,心理因果原

则所主张的那种规律性,并不完全适用于所有的心理因果现象。不仅如此,恐怕真正的行为与心理状

态之间的关系不是一对一的,而是多对多的。换句话说,当某个环境刺激出现时,个体会同时有多个

心理状态出现,并进而产生多个行为。很少有人是仅仅处于一个心理状态,产生一个行为。

除此之外,借用心理因果原则来推论对于他人心智的知识,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因为在进行心

理因果推论时,我们必须预设心理因果原则是适用于对方的,然后才能够依据我对于对方行为的观

察,反推导致他行为的内心状态。如果不能确认这一点,凭什么认为可以将心理因果原则套用到自己

以外的他人?然而,他心问题不正是在询问如何能知道这点吗?

提出这些追问,当然不是试图否定这种可能性,进雨断言我们无法理解他人的心智,而是想表明

关于他心感知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知识论的特征,涉及一种具有私人性质的知识的获

得。我们常常认为疼痛是最个人的体验,如果我正遭受疼痛,我 自己可以知道,但是我如何能知道你

的疼痛?现在脑成像技术使我们发现了被称作痛感基质的网状区域,人们经历疼痛时,这个区域会变

得很活跃。我们由此可以认为,这种体验的生理相关不是私有的。不过,主观的疼痛体验并不直接与

引起疼痛刺激的物理性质相耦合,当注意力被分散时,你不会觉得接触某个很热的物体疼痛难忍,即

使它的温度没有变化;另一方面,疼痛的感受也会因为心理暗示而有所加强。那么,我又如何能体验

到你的感觉呢?通过精确观察
“
感同身受

”
发生时的活跃脑区,我们可以发现,某些区域的活动关

涉疼痛的物理方面,如物体的温度、与皮肤接触的位置等等,当你知道其他人疼痛的时候,这些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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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显示活跃;而另一些区域的活动则关涉疼痛的心理体验或主观感觉,它们会变得活跃以对他人的

疼痛作出反应。我们分享的正是疼痛的心理体验,而不是疼痛的物理方面。

由
“
镜像神经元

”
产生的体验,具有一种

“
内部视角

”
丁^他人可以被我经验到。我们并不是

首先知觉到他们的身体行为,然后推理或假设他们的行为是由与引起我们类似的行为的相似体验或内

在状态引起的。相反,我们将他人直接体验为一个人,也就是说,体验为一个意向性的存在物,其身

体姿态和行动表达了他的体验或心智状态。在这里,活生生的身体同时具有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特

征。在第一人称中它由我经历,但在第三人称中它也显现给你,并且在共情地理解你的体验时,我将

我自己体验为一个相对你而言的他者。对于社会互动中的第一人称 (本体感受)与第三人称 (外感

受),我们可以在它们的认知样式之间做出一个连接,以至于我能够想象你对我的感知,而你也可以

想象我对你的感知——我们都参与了一个主体间视角。

身体是连接思想和知觉的界面。缺少了身体,我们无法进行情感的互动——我们绝不会与没有生

命的物体产生情感的共鸣。我们在感知—行为的互动循环中理解他人,这种交流常常是以寓身的方式

进行的——通过他人的姿势、表情、动作,通过双方身体的互动。在这个意义上,他心的理解更接近

于身体阅读,而不是心理阅读。(M茁ese,pp.156-157)婴 儿与父母的情感交流是最原始的主体间性

的体现。新生儿没有概念和知识,无法通过理论化来推测和理解他人的情感 ,他们对成人的面部表情

的模拟和反馈是一种直接的、无中介的身体互动。成人的情感互动也如此,两个舞者之间的默契配合

依靠的正是身体动作和眼神的交流。相反的例子则是,杏仁核受损的患者,既不能体验恐惧,也不能

辨识恐惧,经历恐惧和表述恐惧在本质上有着重要的共同性。

人们能够不自觉地体验到他人的情感,不是间接地理论化,而是直接地进行情感反应和表达。所

谓
“
直接的

”
,是指个体和他人情感的发生具有相同的神经通路,而不需要信息的转换。镜像神经元

在感知别人意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意昧着,借助自动的、无意识的模拟,人类可能经由直接投射的机

制,活化引起本能动作反应的脑区,从而在理解他人以及建立社会关系方面迈出第一步。同时,人类

心智具有通过想象来感知他心经验的能力。在想象中,我们经验到了一种接近感和一种身体的等同

感,这是我们通达他心的基础。它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有能力去归因自己或他人的心智状态 ,以意

图为例,一般人都可以分辨出有意图行动的生命体与无意图行动的自然物;二是对他人的心智状态有

相当的情绪反应,我们不只归因行动者的心智状态,而且也参与他的情绪状态。我们与他人的经验有

情感上的连结,能够对他人做出适当回应。人类能够发展出对他人内在心智状态的了解、回应与表达

情绪以及与人分享的能力,这种同感与共鸣,成为社会行为的起点。当然,神经镜像机制不能解释所

有我们对人际关系的认知,但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更复杂的人际行为。

三、因果性考察

神经基础及其活动的发现揭示了阅读他人内在经验的相关机制,它们提供了一种客观的解释,但

这种关于他心的解释不是完备的,我们无法在他心感知与神经相关性之间寻找到因果关系。

首先,仅仅通过身体模仿来解释他心感知现象,目前缺少足够的证据。观察动作时运动前区的激

活对于动作理解是充分的吗?这种理解是否需要运动皮质的表征?这些问题还很难回答。另一方面 ,

镜像神经元构成的映像系统也并不是理解动作的唯一途径或决定性因素,换句话说,它不构成必要条

件。例如,患有 Mobius综合症的病人天生脸部瘫痪,无法做出任何面部表情,但是他们能够很容易

地识别和理解他人的面部表情 ;另外,先天身体残疾的患者对他人的身体表现也能做出合理解释。诸

如此类的现象都是身体模仿所无法胜任的。或许,在解读相关的实验数据时,我们应该更多地考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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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区域被激活的是什么、以什么方式激活的,而不是哪一种神经结构决定了他心感知。

之所以不能得出明晰的脑定位关系,其中重要的原因是脑功能通常是建立在许多过程之上的,每

一个过程都包含了许多相互独立的神经活动,功能定位是在不同层次上进行的。除了最基本的生理动

作和条件反射以外 ,我们的行为大多都是复杂神经回路的产物,需要协调多个大脑区域的活动来完

成,没有哪个神经元能够单独激发出任何特定的复杂行为。以最基本的感受质为例 ,外物刺激我们的

感官,神经系统接受与传导相应的神经冲动,同时引起我们的某种感觉。它与外物刺激之间不存在一

一对应关系,因为感觉质是由相应神经脉冲在整个神经系统中的位置决定的,即使外物刺激的物理性

质相同,只要它们产生的神经脉冲的位置不同,就可能引起不同的神经效应。此外 ,这种位置是以神

经脉冲之间的相互关系加以定义的,也就是说 ,决定感受的是相应神经脉冲及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

系。其它所有复杂行为也都不能通过一种特异大脑解剖结构的存在与否来决定。

其次,镜像神经元的激发依赖于整个动作链——动作的目标、当下的情形以及行动者之前所做的

事情等等。 (Ga11ese,pp。 3%-硐3)动作其实是一个由不同部分组成的序列。有经验的舞者在观看

熟悉舞蹈的录像时,相对于观看不熟悉的舞蹈,其镜像神经网络的激活更强。有背景条件的动作观察

较之孤立动作的观察导致了镜像神经系统更强的激活水平。这些说明,观察者能够将视野以外的动作

与视野以内的行为联系起来 ,而这种联系需要某种意义作基础才能建立。也就是说 ,动作在脑中的重

现既包含动作的表征 ,也包含对动作意义的理解。由此可以推断,映射行为是建立在认知基础上的 ,

需要镜像神经系统将视觉信息处理并转换为知识 ,同时也不排除理论或背景知识参与了这个过程。

行动的概念涉及动机理由。理由是行动的合理根据,一种行动是否有理由,是其能否被理解的基

·本前提。理由与行动者的信念、愿望、意向、评价、性格、情感等密切相关。 (戴维森 ,第 z1页 )

比如 ,我旋转电灯开关 ,对于这一行为的解释,需要提及我的愿望 (想让房间亮起来 )以及信念

(我相信转动开关就会照亮房间)等内容。理由在本质上是规范性的,它与以
“
应该

”
为基础的选

择、人们看问题的方式及其所遵循的规则有关。此外 ,理解他人的动机和意图,与其说受到方行为或

情绪的感染 ,不如说是来自引起这种行为或情绪的环境。这是因为,行为与语境和背景情况相关 ,例

如 ,点头是一个行动 ,在某一环境中,这一行动可能意指一方同意所提议的东西 ,而在另外一个环境

中,它可能意指一方对结果无动于衷。这里的关键是心理过程的参与使一个人所产生的感受与另一个

人的情境更加一致 ,因此必须超越单纯行动层面的身体经验,根据潜藏在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感受之

间的关系来界定——对他心的理解需要过程的完整信息。

第三,尽管他心的理解可以在人的镜像神经系统中找到一定根据 ,但镜像神经元的激活只是一种

对他人意识、感觉的复制和再现,而非原初的意识活动。镜像神经元在个体行动和观察到他人在行动

时都会被激活,我们无法分辨行动的主体是谁 ,因此无法断定镜像神经元所激发的心理状态就是施动

者所映射的心理状态。如果我仅仅观看他人被打,为什么我不会错误地以为是自己挨打了呢?这是因

为我们皮肤上有触觉感受器 ,它会向大脑发出信息,告诉你虽然你与他人产生共鸣,但并非真正经历

被碰触的过程 ,否则你会感到困惑并产生混淆。这里有一种反馈信号-否决镜像神经元所发出的信

息,使你不会在意识上拥有真实的亲身经历。构成痛苦系统的大脑各个部位存在解剖上的联系并高度

互动,但对痛苦的身体感觉和情绪感知却似乎是分离开来的。核磁共振成像扫描显示 ,对于情绪的痛

苦感知,观察者和承受者的大脑相关部位都会激活,但对身体痛感而言,只有承受者的相关部位会激

活。如果你看到另一个人出现疼痛 ,你会感觉焦虑,但却感觉不到疼痛本身。

另一方面,理解动作意图距离阅读他人的心理还有很长的道路。了解一个动作的意图并不意味着

读取对方的想法,因为动作上的意图不等同于有意动作背后的目的,它可以是截然不同的思维状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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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行为可能是真实意图的展现,也可能是行为者故意做出某个姿势,试图造成-种假象。镜像

神经元在识别简单意图和动作的基本层面上有效,但这种低层次的认知过程相对简单、原始、自发 ,

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无意识水平。

第四,心理状态和心理状态的神经属性是两个不同性质的对象。我们运用反证法来证明这一、喊。根

据同一性替换原则,相同的表达能够相互替换——对于任何东西 x和 y,x等同于y,当且仅当x和 y具

有相同的性质。我们可以把它分解为两个条件句 :Ⅱ (同一的不可区分性)∶ 对于任何东西 x和 y,如

果 x和 y是同一的,那么 x和 y就会具有相同的性质;⒓ (不可区分的同一性)∶ 对于任何东西 x和 y,

如果 x和 y具有一样的性质,那么 x和 y就会是相同的。按照这个原则,如果愉悦的心理状态等同于某

种脑神经状态,那么,愉悦所拥有的一切性质,该脑神经状态都有,反之亦然。并且,所有的心理状

态,与它们所分别等同的脑神经状态,都要符合这样的推论。然而,事实似乎并不如此,例如,手指被

割伤后产生了
“
手指痛

”
的心理状态,那痛觉出现在手指上。如果它等同于某种脑神经状态,那么该脑

神经状态也出现在手指上吗?除此以外,“等同
”
具有传递性,换句话说,如果 x等于y,y等于z,贝刂x

等于 z。 假设狗的痛觉与人的痛觉属于同一类型,如果人的痛觉等同于人的某类脑神经状态,狗的痛觉

等同于狗的某类脑神经状态,那么,人的这种类型的脑神经状态等同于狗的那种类型的脑神经状态吗?

简言之,在如下两者之间做出区分是至关重要的:观察者所定义的有关刺激的信`息 ,以及刺激对

于该动物而言具有什么意义的信息。〈贝内特等,第 辊8-绲9页 )前者所提供的是相关性数据,在

研究方法上,相关是很容易做到的。而后者则提供了因果关系的说明,它们由知识、信念、猜想、证

据、理由和推理等概念之间的关联构成,并与诸多内容的辩护逻辑特征相联,如确定性和不确定性、

哪些是显然的、哪些需要证据支持,等等。这些都不可能通过发现关于脑的事实而得到推进。

也许有人会反对说,我们已经知道,对皮层直接施加电刺激会造成各种意识体验,这个事实难道

不是给这样的看法——即存在某些神经基质,它们对于意识的显现在最小程度上是充分的——提供了

很好的理由吗?毫无疑问,内在可观察的
“
心智

”
事件与外在可观察的

“
物理

”
事件之间是有关联

的,但它们的关系只能通过对这两个独立现象进行同时观察才能发现。例如:当我们对被试的脑皮层

施加电刺激,被试感觉到的却是手指痛。这意昧着,承认神经活动是例示一个瞬间片段的现象意识的

最小充分条件是一回事,而要在对世界形成连贯的有意向的体验意义上认为神经活动是例示意识的最

小充分条件,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当然,我们进行这些考察,并不表明神经科学只关心大脑照相成形技术的发展或仅仅提供
“
大

脑内发生某些事件的位置图
”
。事实上,通过记录和寻找不同任务所激活脑区及其交叉状态,神经科

学得以理解:大脑的各个区域分别在做什么?不同脑区是如何交互作用的?大脑如何处理不同类型的

问题?神经科学已经开始运用脑区激活差异的数据和其他线索来阐明大脑组织的规律和功能,这反过

来又能够极大地增进我们对大脑工作方式的理解。与此相对照,心灵哲学关心的是,什么是心智能力

或心智状态?什么叫疼痛?什么是感受的特性?¨⋯·当我们追问这些
“
什么

”
的问题时,我们是在

追问那些对所有具有相关心智能力或心智状态的、现实的或可能的生物来说,拥有某种心智能力或状

态的共性是什么。所以,神经科学家并不直接为心灵哲学家所思考的问题提供答案,但心灵哲学家应

当关注科学家提供的那些关于
“
如何

”
问题的解答。

四、知识论特征

我们承认,当我执行一个动作时,我所拥有的各种感觉无法与你分享,我有获取这些信息的特有

通道,它们使我有一种我自己的主体体验,就像他人所有的、我永远也无法体验到的主体感。这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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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我对自己的体验与我对你的主体的体验之间必定有天壤之别?我们的日常经验并非如此。对

于某一具体事件,我们可以分析它当下的情形,大致预测出结果及其发生的时间,然后监视这些预测

运行得如何。原因和结果链接在一起成为主体要执行的行动,正如颜色、形状和运动组合在一起构成

了物体。通过把我执行的行动的原因和结果连结起来,脑创建了我的主体体验。并且当行动的主体是

你而非我时,我仍然能把行动的原因和结果连结起来。

可见,依赖于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联结,我可以用感觉我的行动能力的方式来感觉你的行动能力。

尽管我们在运动四肢时会刺激感受器,使得我们即便在没有触摸自己或其他任何东西的情况下,也能

产生感觉;但是,当我们作为主体、我们自己主动运动四肢时,脑对这个刺激的反应通常会被抑制。

而如果我们只是被动地进行四肢运动,如被别人抬起手臂,那么大脑皮层的反应会很强烈,我们从而

能够明显地意识到这些内部信号。在这里,我们视我们自己为主体,并以相同的方式把他人视为主

体,并不是诉诸自己的亲身物理体验,而是关注行动和行动产生的结果之间的关系,并把我们所知道

的先前意图考虑进去。我们意识到的物质世界的模型是脑通过结合来自于感官的信号与先验的期望来

创建的。我们以相同的方式获取关于精神世界一一他者心智一一的知识。我们利用先验知识和从感觉

中获得的线索,创建他者心智的模型。当我们与他人交往时,大脑利用这些模型进行预测,如果关于

他人的预测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已经成功地读懂了他的心智。

一个正在观察另外工个人的主体,能够内在地重建被观察者的精神过程。这种内心重建之所以可

能,是因为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神经结构是相似的,人类基本的情绪具有普遍的面部表情。在这里 ,

视觉媒介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同时,曲于语言系统的公共性与社会性,在谈论他心的特性时,我们可

以通过把握那些表征心灵的公共语词和公共的表达方式达到相对一致的理解 (维特根斯坦),就这∵

意义而言,关于他心知识的获得是可能的。心智阅读的目的就是从被观察者那里获取有用信息。

然而,从根本上理解他心又是不可能的。每个人对于他自己的内心世界具有特许访问的地位——

只有自己才拥有特许权取得关于自己内心世界的资讯。这一到达自己心灵状态的经验的通道是他人所

不能进入的。心灵状态的私人性使得它只能为拥有它们的人直接观察到,你可以告诉我你正在思考什

么,我也可以从你脸上的表情来猜测,但终究无法观察或测量你心灵本身的那些状态。一个正在遭受

头痛的人,即便你借助一个能够很好地显示大脑结构的仪器,你所观察到的东西与那个头痛者的感受

也依然是完全不同的。假使我们十分熟番关于头痛的生理知识,但却从未经历过头痛,那么,我们也

永远无法感觉到头痛的状态。我们所翠比较的实质上是这两
`点
:一是有意识的经验在观察者看来是怎

样的,二是有意识的经验在经历这些经验的某人看起来是怎样的。前者是神经活动 ,后者是神经

事件。

意识经验存在于严格意义下的拥有者。我的意识经验只有我能够拥有 ,它无法被转移 ,变成别人

的意识经验。改变了意识现象的拥有者,原先的意识现象就不再存在。即便我所亲身感受到的喜悦能

够感染到他人,他人所拥有的这种喜悦 ,也不再是我所感受的喜悦。我的高兴只有我 自己才能体验

到。这就是说,经验的主体不在观察者或检测者这类东西之中——你是在经历这些经验。内格尔以蝙

蝠为例描述意识经验的这一特征。蝙蝠借助它独有的回音侦测系统行动,科学的发展使我们对蝙蝠的

生理构造了解得愈来愈多 ,但蝙蝠侦测猎物时内心所经历的一切 ,能够被科学研究出来吗?回答是否

定的。为什么?意识经验是一种第一人称的存枣,雨物理世界却是第三人称的存在。我们无法根据自

身的情况去推知蝙蝠的巾弭
生活。(内格尔,第 109页 )不论我们的想象力多么丰富,当我想象 自己

是蝙蝠的时候,终罕
还是我自己在经历那种意识经验。

诚然,我们都习得了对各自心灵状态性质的描述 ,那就是借助于可公开观察到的或使人想到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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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例如我们都承认自己经验到了成熟的西红柿的颜色,这显然是因为我们学会了用同一种方式去描

述我们各自的经验特征。这样一来,神经活动的类型与心理活动的类型之间的联系似乎可归结为神经

活动与对心理活动的描述之间的联系。这就意味着,不同的状态可以由相同的描述来表示。但是,有

什么理由认为,被如此描述的两种经验完全一样呢?或许你所具有的经验与我看到一只柠檬时的经验

是相似的,我们的描述也完全一致,但我们所描述的心灵状态的性质却可以完全不同。归根结底,主

体内部呈现出来的这种感受特性,是一种超越物理的存在,其内容无法被任何物理说明所穷尽 ,这种

解释的鸿沟在客观上造成了他心理解的困难。

综上不难看出,我们观察他人身体活动时所具有的与自身活动进行比较的感知能力,作为一种初

级水平的理解,所采用的类推不是从结果到原因,不是寻求对他人为何以某种方式行动的因果性说

明,而是阅读他人的意义表达。这种阅读渗透在特定的情境中,后者形成了理解他人的背景和脉络。

也正因如此,他心感知的神经相关性并不能为他心理解提供充分雨必要的辩护。那些清晰地建立了此

种关联的研究,所考察的目标任务大多是人类演化历史上已经很适应的任务,它们更多地与反射行为

有关。而生活中真实的理性过程却远远复杂得多,它们涉及到抽象的符号处理以及概念能力。神经解

释适用于人类和其他动物所从事的最简单的行为——如运动、觅食等,对于思考抽象的、复杂的、长

期的决策和选择,它们仅在最低限度上有用,而后者恰恰是传统认知理论的领地,这需要神经科学研

究的重心从基本认知过程转移到所谓的高级功能 (如推理、决策、社会判断等)。

在关于他心知识的性质问题上,我们不应去追求绝对无误、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不能要求信

息的收发双方对于信息的含义有完全相同的体认。事实上,这种知识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的。他

心感知的真正意义在于能够对他人的行为做出预测,即在他人做出实际行为之前就已经
“
知道

”
他

将要采取什么行为或倾向于什么样的行为;而在他人的行为已经发生时,我们能够解释之所以这样做

的原因或动机。如果这样看待他心问题 ,那么我们还是有希望得到具有一定程度的确定性、可靠性的

知识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弄清楚:在 日常生活中,直接感知和心理推测这两套机制会分别在什么情形

下适用?它们处于竞争性的关系,还是能够相互合作?如果能合作,又是在什么情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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